经济学院本科生院内转专业实施细则

为了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特长的发挥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根据《河北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(校政字〔2023〕19号)和《河北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（类）管理办法》(校教字〔2025〕6号)有关规定，为保证2023级学生院内转专业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制订本学院院内转专业实施细则。
一、基本原则
充分考虑学校现有教学资源情况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尊重学生个人志愿，按照学校程序要求择优办理。
二、组织机构
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。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，监察小组负责监督本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。监督举报电话：0312-5073629
（一）领导小组
组长：成新轩
副组长：席增雷、朱长存
成员：周稳海、户艳领、张晓华、袁青川
[bookmark: _GoBack]秘书兼联系人：陈苗苗
（二）监察小组
组长：李栋
副组长：商闯
成员：李润红、贾士彬、武文硕、李士忠、陈凤新、王丽民、陈伟华、达妍语（22经统专业）
三、资格条件
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一般不允许转专业：
（一）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年级的学生；
（二）正在休学、保留学籍、保留入学资格的；
（三）已达到退学条件的；
（四）国家有关规定或录取前和学校有明文规定的
 注：学生转入专业须符合国家体检要求
四、接收计划
根据本院各专业教学条件、就业情况，制定本科生院内转专业接收计划，接收人数为三年级各接收专业学生数的5%(四舍五入)。具体接收计划如下：
经济学院2023级各专业拟接收院内转专业学生数量
	序号
	专业
	专业学生数
	拟接收人数

	1
	经济学
	97
	4

	2
	国际经济与贸易
	89
	4

	3
	经济统计学
	107
	5

	4
	金融学
	99
	5

	5
	保险学
	56
	3



五、录取规则
学生可填报1个专业志愿。遵循“成绩优先”的原则，按照学生已修读应修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序，依据专业接收计划，从高到低依次录取。如平均学分绩点相同，则按平均成绩排序。如平均学分绩点和平均成绩均相同，则增加专业接收计划，予以接收。
六、工作程序
1.9月29日前，学院在院内公布院内转专业实施细则和各专业接收计划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2. 9月29日前，学院公布拟转专业学生已修读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。
3. 9月30日前，以班级为单位提交申请转专业学生《河北大学本科生院内转专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只可填报一个专业志愿）。
4. 10月9日，学院根据实施细则及录取规则确定拟转专业名单，公示5日。公示无异议，报教务处。
5.经学校审批后的转专业（类）学生名单，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办妥相关转入及补退选课手续。
七、其他情况说明
1.涉及专业接收计划人数的数值按四舍五入方法计算，取整数。
2.转专业手续完成后，不得申请转回原专业。
3.严禁弄虚作假或徇私舞弊，违规者取消资格并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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